高新技术企业新旧认定条件差异对比

	 
	原高新区外认定办法
	 原高新区内认定办法
	新认定办法

	 主体要求
	   （一）从事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业务。
   （二）产权明晰，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原高新区外认定办法
   （三）已有二年以上的营运期，运行机制良好。
    注：办法第四条：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
    1.微电子科学和电子信息技术；2.空间科学和航空航天技术；3.光电子科学和光机电一体化技术；4.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技术；5.材料科学和新材料技术；6.能源科学和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7.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技术；8.地球科学和海洋工程技术；9.基本物质科学和辐射技术；10.医药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11.其它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本高新技术范围将根据国内外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而进行补充和修订，由国家科委发布。
	     （一）从事本办法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一种或多种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技术服务。单纯的商业贸易除外。
　　企业的高新技术产品，由省、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高新技术产品目录进行认定。
    （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
    注：办法第四条：根据世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我国的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划定高新技术范围如下：
　　1.电子与信息技术；2.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技术；3.新材料及应用技术；4.先进制造技术；5.航空航天技术；6.现代农业技术；7.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8.环境保护新技术；9.海洋工程技术；10.核应用技术；11.其它在传统产业改造中应用的新工艺、新技术。
　　科学技术部根据以上高新技术范围制定颁布高新技术产品目录，并根据世界高新技术的发展对高新技术范围和高新技术产品目录适时进行补充和修订。
	     （一）在中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注册的企业，近三年内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或通过5年以上的独占许可方式，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二）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人员要求
	    （四）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研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
	     （三）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10％以上。
    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生产或服务为主的劳动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

	 销售收入要求
	     （五）年总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全员劳动生产率在15万元／人•年以上，年人均利税在3万元以上，并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 技术性收入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50％以上的开发型高新技术企业，年总收入可限定在1000万元以上。
    （七）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70％以上。
	     （五）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性收入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的总和应占本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新办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入占总投入60％以上。
	    （五）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研究经费要求
	    （六）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每年总收入的4％以上。
	    （四）企业每年用于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研究开发的经费应占本企业当年总销售额的5％以上。
	     （四）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或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而持续进行了研究开发活动，且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6%；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企业注册成立时间不足三年的，按实际经营年限计算；

	 其他要求
	    （八）有明确的企业章程和严格的技术、财务管理制度。
    （九）企业的注册经营期在十年以上。
	    （六）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应是熟悉本企业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并重视技术创新的本企业专职人员。
	    （六）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另行制定）的要求。


